
 一 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經 濟 部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經 濟 部 於 貿 易 法 施 行 前 ， 以 行 政 命 令 向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配 額 管 理 費 ， 衍 生 成

立 之 紡 改 基 金 等 ， 未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並 為 詳 確 之 會 計 ， 且 於 貿 易 法 實 施 後 ，

未 予 清 理 繳 庫 ， 其 中 職 訓 基 金 逕 予 撥 還 相 關 公 會 及 紡 拓 會 ， 而 紡 改 基 金 之

歸 屬 迄 今 懸 而 未 決 ； 紡 稽 小 組 原 係 臨 時 編 組 卻 長 期 執 行 公 務 ， 組 織 體 制 亂

無 章 法 ， 預 算 編 列 與 經 費 核 銷 均 未 有 監 督 機 制 ， 以 上 均 有 不 當 ， 爰 予 提 案

糾 正 乙 案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經 濟 部 於 貿 易 法 施 行 前 ， 以 行 政 命 令 向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配 額 管 理 費 ， 衍 生 成 立 之 紡 改 基

金 等 ， 未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並 為 詳 確 之 會 計 ， 且 於 貿 易 法 實 施 後 ， 並 未 予 清 理 繳 庫 ， 其 中

職 訓 基 金 逕 予 撥 還 相 關 公 會 及 紡 拓 會 ， 而 紡 改 基 金 之 歸 屬 迄 今 懸 而 未 決 ， 均 核 有 不 當 。  

( 一 ) 紡 改 基 金 部 分 ： 七 十 五 年 以 前 ， 出 口 紡 織 品 熱 門 類 臨 時 性 配 額 係 依 業 者 報 價 核 定 配

額 ， 報 價 高 者 代 表 附 加 價 值 高 ， 可 優 先 獲 得 配 額 ， 造 成 業 者 申 請 配 額 時 ， 普 遍 有 單

價 灌 水 之 情 形 ， 嚴 重 影 響 廠 商 正 常 接 單 出 口 ； 經 研 商 爰 決 議 改 按 「 比 例 核 配 」 （ 出

口 實 績 ） 方 式 辦 理 ， 惟 獲 配 者 應 酌 收 管 理 費 用 ， 專 款 作 為 謀 求 全 體 紡 織 業 者 福 祉 之

用 。 依 據 七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經 濟 部 修 正 之 「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」 （ 下 稱



 二  

配 額 處 理 辦 法 ）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廠 商 獲 配 臨 時 性 配 額 應 按 獲 配 數 量 及 前 一 年 度 該

類 全 年 總 平 均 出 口 單 價 計 算 總 金 額 一 ％ 繳 交 紡 拓 會 ， 該 款 項 四 分 之 三 撥 入 「 紡 織 工

業 改 進 基 金 」 （ 下 稱 紡 改 基 金 ） ， 經 濟 部 並 指 示 紡 拓 會 設 置 紡 改 基 金 ， 該 基 金 收 入

來 源 另 包 括 ： 七 十 一 年 間 依 貿 易 局 指 示 公 開 標 售 紡 織 品 配 額 款 項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七 、

二 七 ○ 萬 餘 元 、 七 十 三 年 及 七 十 四 年 間 按 紡 織 品 熱 門 類 配 額 出 口 金 額 ○ 〃 二 五 ％ 拓

展 費 部 分 所 獲 款 項 計 二 億 一 、 九 ○ 一 萬 元 。 紡 拓 會 另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俾 以 管 理 運 用 ，

可 申 請 該 基 金 補 助 之 單 位 包 括 紡 拓 會 及 相 關 紡 織 公 會 ， 所 有 申 請 案 件 均 須 經 紡 拓 會

審 理 後 提 報 該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議 通 過 ， 貿 易 局 對 於 該 基 金 之 動 支 負 有 監 督 之 責 ，

惟 無 權 主 導 。 迄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貿 易 法 制 定 公 布 ， 經 濟 部 重 新 訂 定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，

明 定 出 口 配 額 管 理 費 之 徵 收 ， 應 依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並 歸 繳 國 庫 ， 使 紡 改 基 金 收 入 來 源

僅 餘 孳 息 收 入 ， 因 該 基 金 財 源 中 斷 後 ， 經 濟 部 曾 就 其 歷 年 結 餘 款 如 何 處 理 ， 邀 集 相

關 單 位 研 商 ， 惟 因 各 單 位 意 見 不 一 ： 主 計 處 、 審 計 部 等 單 位 認 為 該 基 金 之 收 入 屬 行

使 公 權 力 之 所 得 ， 應 解 繳 國 庫 ， 如 欲 將 該 款 項 交 予 業 者 運 用 ， 應 循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；

業 者 代 表 則 認 為 該 基 金 係 向 紡 織 業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， 並 用 於 改 善 紡 織 業 生 產 與 拓 展 外

銷 ， 屬 專 款 專 用 性 質 ， 應 保 留 供 業 者 繼 續 使 用 。 迄 八 十 四 年 間 ， 本 案 歷 經 一 年 餘 之

溝 通 討 論 未 獲 共 識 ， 該 案 爰 予 緩 議 迄 今 ； 截 至 九 十 年 底 該 基 金 之 結 餘 款 為 五 億 八 、

六 二 一 萬 餘 元 。  

( 二 ) 職 訓 基 金 部 分 ： 自 六 十 五 年 起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規 定 ， 廠 商 未 能 將 其 獲 配 之 臨 時 性 配 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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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 分 利 用 者 ， 其 原 繳 交 紡 拓 會 之 保 證 金 應 予 沒 入 ， 該 等 沒 入 保 證 金 並 經 貿 易 局 核 定 ，

由 紡 拓 會 及 各 紡 織 公 會 平 分 。 後 因 七 十 三 年 間 政 府 實 施 「 職 業 訓 練 法 」 ， 依 該 法 原

先 規 劃 ， 將 向 業 者 徵 收 職 訓 金 統 籌 辦 理 職 業 訓 練 ， 為 減 輕 業 者 繳 交 職 訓 金 之 額 外 負

擔 ， 紡 拓 會 爰 於 七 十 四 年 成 立 「 紡 織 工 業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」 ， 以 統 籌 辦 理 紡 織 業 職 訓

業 務 ， 所 需 經 費 則 由 紡 拓 會 董 事 會 決 議 ， 自 七 十 二 年 起 向 紡 織 業 者 沒 入 之 保 證 金 中

提 撥 四 成 （ 自 紡 拓 會 及 各 公 會 獲 分 配 數 中 各 提 撥 二 成 ） 成 立 「 紡 織 工 業 職 業 訓 練 基

金 」 （ 下 稱 職 訓 基 金 ） ， 後 因 公 會 經 費 不 足 ， 自 七 十 四 年 起 取 消 各 公 會 出 資 部 分 ，

僅 由 紡 拓 會 繼 續 提 撥 二 成 ， 直 到 七 十 九 年 為 止 。 職 訓 基 金 並 未 專 設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業

務 運 作 則 依 紡 拓 會 一 般 業 務 程 序 辦 理 ， 其 經 費 則 併 入 紡 拓 會 年 度 預 決 算 。 惟 職 業 訓

練 法 實 施 後 ， 實 際 上 政 府 並 未 要 求 業 者 繳 交 職 業 訓 練 金 ， 故 職 訓 基 金 成 立 之 原 始 目

的 已 不 復 存 在 ， 然 因 紡 織 業 仍 經 常 辦 理 在 職 訓 練 ， 故 仍 維 持 該 基 金 之 存 在 ， 所 辦 在

職 訓 練 之 經 費 則 由 該 基 金 支 應 。 及 至 八 十 二 年 貿 易 法 實 施 後 ， 「 沒 入 保 證 金 」 與 前

述 「 配 額 管 理 費 」 均 改 歸 國 庫 收 入 ， 職 訓 基 金 之 主 要 收 入 亦 告 中 斷 ， 貿 易 法 實 施 後 ，

經 濟 部 於 八 十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曾 就 職 訓 基 金 賸 餘 款 處 理 問 題 召 集 會 議 ， 會 中 依 經 濟

部 法 規 會 意 見 ： 「 沒 入 保 證 金 係 紡 拓 會 及 廠 商 間 之 私 法 契 約 關 係 ， 以 續 由 業 者 保 管

運 用 為 處 理 原 則 」 ， 紡 拓 會 董 事 會 遂 於 八 十 二 年 決 議 解 凍 職 訓 基 金 ， 並 將 剩 餘 款 按

出 資 比 例 撥 還 相 關 公 會 及 紡 拓 會 ， 其 中 應 撥 還 公 會 之 金 額 合 計 為 八 、 一 三 六 萬 餘 元 ，

業 於 八 十 二 年 五 月 間 完 成 還 款 作 業 ， 應 撥 還 紡 拓 會 之 金 額 為 二 億 一 、 三 六 二 萬 餘 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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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於 該 會 當 初 係 分 十 年 度 撥 入 款 項 ， 該 會 經 與 簽 証 會 計 師 研 商 後 ， 爰 自 八 十 二 年 度

起 分 十 年 撥 回 該 會 ， 撥 回 款 項 則 併 入 該 會 年 度 收 入  ， 目 前 全 部 撥 還 作 業 於 九 十 一 年

六 月 間 完 成 。  

( 三 ) 經 濟 部 依 七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修 正 之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， 向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之 「 配 額 管

理 費 」 ， 雖 因 當 時 貿 易 法 尚 未 完 成 立 法 ， 經 濟 為 業 務 執 行 及 管 理 需 要 ， 遂 將 「 配 額

管 理 費 」 訂 於 行 政 命 令 之 中 ， 惟 與 中 央 法 規 標 準 法 第 五 條 第 二 款 「 關 於 人 民 之 權 利 、

義 務 者 應 以 法 律 定 之 」 之 規 定 究 屬 有 違 ； 而 依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之 規 定 ， 委 由 紡 拓 會 收

取 「 配 額 管 理 費 」 及 「 沒 入 保 證 金 」 ， 衍 生 成 立 之 紡 改 基 金 、 職 訓 基 金 等 ， 於 貿 易

法 實 施 後 ， 並 未 予 清 理 繳 庫 ， 鑑 於 各 該 基 金 之 成 立 及 其 收 支 ， 均 係 依 行 政 命 令 辦 理 ，

卻 未 依 當 時 適 用 之 預 算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編 列 預 算 ， 及 依 會 計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為 詳 確 之

會 計 ， 核 欠 合 宜 ； 又 有 關 賸 餘 款 項 ， 理 宜 即 予 收 回 繳 庫 ， 惟 經 濟 部 對 於 「 紡 改 基 金 」 ，

以 業 界 另 有 意 見 為 由 緩 議 ， 使 爭 議 延 宕 多 年 、 懸 而 未 決 ， 亟 待 研 謀 處 理 ； 對 於 「 職

訓 基 金 」 ， 認 為 沒 入 保 證 金 係 紡 拓 會 及 廠 商 間 之 私 法 契 約 關 係 ， 以 續 由 業 者 保 管 運

用 為 處 理 原 則 ， 致 剩 餘 款 已 撥 還 相 關 公 會 及 紡 拓 會 ； 惟 查 職 訓 基 金 來 源 係 依 據 政 府

行 政 命 令 ， 由 不 履 行 而 沒 入 之 保 證 金 中 提 存 而 成 立 ， 係 屬 透 過 公 權 力 所 收 取 之 費 用 ，

逕 行 分 配 於 業 者 ， 是 否 允 當 ， 不 無 疑 義 ， 且 與 「 作 業 要 點 」 第 二 十 四 點 「 財 團 法 人

之 支 出 ， 以 應 用 於 與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之 活 動 為 原 則 ， 且 不 於 設 立 目 的 外 以 任 何 方 式 對

特 定 人 、 員 工 或 團 體 給 予 任 何 不 合 理 或 不 合 法 令 之 利 益 」 之 規 定 有 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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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綜 上 經 濟 部 於 貿 易 法 施 行 前 ， 以 行 政 命 令 向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配 額 管 理 費 及 沒 入 保 證

金 ， 衍 生 成 立 之 紡 改 基 金 、 職 訓 基 金 等 ， 未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並 為 詳 確 之 會 計 ， 且 於 貿

易 法 實 施 後 ， 並 未 予 清 理 繳 庫 ， 其 中 職 訓 基 金 逕 予 撥 還 相 關 公 會 及 紡 拓 會 ， 紡 改 基

金 之 歸 屬 迄 今 懸 而 未 決 ， 以 上 均 核 有 不 當 。  

二 、 紡 稽 小 組 原 係 臨 時 編 組 卻 長 期 執 行 公 務 ， 組 織 體 制 亂 無 章 法 ， 預 算 編 列 與 經 費 核 銷 均

未 有 監 督 機 制 ， 顯 有 不 當 。  

八 十 年 左 右 ， 因 美 國 對 我 國 紡 織 品 配 額 出 口 經 常 出 現 違 規 轉 運 甚 表 不 滿 ， 要 求 我

國 加 強 查 稽 ， 由 於 貿 易 局 並 無 執 行 相 關 業 務 人 員 ， 乃 委 由 紡 拓 會 招 聘 人 才 以 執 行 之 ，

紡 稽 小 組 主 要 業 務 係 依 據 貿 易 法 對 廠 商 進 行 查 稽 工 作 ， 研 判 涉 案 紡 織 品 是 否 在 台 產 製

及 是 否 有 違 規 轉 運 之 情 事 ， 屬 公 權 力 之 實 行 ， 具 一 般 公 務 性 質 ， 辦 公 室 亦 設 於 貿 易 局

之 內 ， 為 貿 易 局 臨 時 任 務 編 組 單 位 。 目 前 紡 稽 小 組 正 副 主 管 及 工 友 三 人 由 貿 易 局 派 員

擔 任 ， 負 責 綜 理 紡 織 品 配 額 稽 查 工 作 ， 由 貿 易 局 支 薪 ， 其 餘 人 員 共 計 十 二 名 ， 有 七 人

由 紡 拓 會 支 薪 ， 五 人 由 紡 改 基 金 支 薪 。 一 般 行 政 費 由 貿 易 局 負 擔 ， 業 務 費 則 由 紡 拓 會

支 應 ， 另 因 業 務 上 須 赴 各 地 查 緝 違 規 ， 故 支 出 之 差 旅 費 與 膳 雜 費 係 由 貿 易 局 去 函 紡 拓

會 ， 由 紡 改 基 金 如 數 撥 付 ； 紡 改 基 金 分 攤 補 助 之 經 費 係 用 於 紡 拓 會 支 援 人 員 薪 資 費 用

（ 即 業 務 費 ） ， 係 按 預 算 數 逕 撥 至 紡 稽 小 組 設 於 郵 局 南 海 支 局 之 帳 戶 ， 並 依 相 關 規 定

辦 理 核 銷 ， 惟 未 列 入 貿 易 局 預 算 中 。 為 使 該 補 助 經 費 能 適 法 控 管 ， 經 貿 易 局 檢 討 後 ，

自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， 該 款 項 交 由 紡 拓 會 自 行 管 理 ， 該 經 費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底 實 際 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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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 數 為 十 六 萬 九 千 餘 元 ， 已 於 九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送 交 紡 拓 會 。 紡 稽 小 組 之 業 務 既 屬

一 般 公 務 性 質 ， 執 行 其 計 畫 及 所 需 費 用 ， 自 應 由 貿 易 局 編 列 相 關 預 算 及 員 額 辦 理 ， 惟

該 小 組 成 立 迄 今 已 十 餘 年 ， 皆 設 於 貿 易 局 辦 公 室 處 理 相 關 業 務 ， 正 副 主 管 由 貿 易 局 派

員 擔 任 ， 查 稽 人 員 卻 委 由 紡 拓 會 招 聘 ； 一 般 行 政 費 、 業 務 費 及 人 員 支 領 薪 資 ， 分 別 由

貿 易 局 及 紡 拓 會 支 應 ， 而 查 稽 人 員 之 差 旅 費 係 由 貿 易 局 去 函 要 求 紡 拓 會 如 數 核 撥 ， 該

小 組 原 係 臨 時 編 組 卻 長 期 存 在 並 運 作 ， 組 織 體 制 亂 無 章 法 ， 預 算 編 列 與 經 費 核 銷 均 未

有 監 督 機 制 ， 既 未 納 入 國 貿 局 會 計 帳 項 及 內 部 審 核 範 圍 ， 亦 乏 用 途 流 向 之 說 明 ， 顯 有

不 當 。  

 

綜 上 所 述 ， 經 濟 部 以 行 政 命 令 向 出 口 廠 商 收 取 配 額 管 理 費 ， 衍 生 成 立 之 紡 改 基 金 等

， 未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並 為 詳 確 之 會 計 ， 迄 今 未 予 清 理 繳 庫 ， 職 訓 基 金 甚 且 逕 予 撥 還 相 關 公

會 及 紡 拓 會 ； 紡 稽 小 組 組 織 體 制 亂 無 章 法 ， 預 算 編 列 與 經 費 核 銷 均 未 有 監 督 機 制 ， 以 上

均 有 不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

見 復 。  


